國立鹿港高級中學辦理捐贈校務基金案件流程表

說明：捐贈案件請逐項填寫並勾選適當項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	身分別：□社會人士 □本校校友___級 □本校教職員工 □本校學生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捐贈指定用途項目：

□1.學生獎助學金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401校務基金專戶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2.其他校務發展用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未指定用途－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捐贈人姓名或機構名稱（請註明負責人）：

開立收據抬頭：

	身分證字號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

或統一編號：

	聯絡電話：（  ）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

	戶籍地址：□□□

通訊地址：□□□

	捐贈內容：

（一）金錢（貨幣種類）：      金額：

交付方式：□現金 預定交付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□票據（類別：           ）預定交付日期： 年 月  日

□匯款（類別：           ）預定匯款日期： 年 月  日

□扣款 預定扣款日期： 年 月  日

（二）金錢以外之財產

□1.動產：名稱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數量：

□2.不動產：名稱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數量：

座落位址、地號：

動產/不動產價值：

該財產之用途： 

	

	【承辦單位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


	註：捐贈案經承辦單位簽核後，依下欄程序辦理財產移轉、登帳、陳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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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計室審核：








單位主管：





承辦人：








單位主管：





校長：





刊登校訓4








捐贈金錢以外之財產





【庶務組】


財產移轉、登錄、保管








出納組/庶務組：








單位主管：








捐贈金錢





【出納組】


收存捐款

















